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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增修

修法前 修法後

第四條第一項
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中華

民國一百三十九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百分
之五十以下。

第四條 第一項
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中華

民國一百三十九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百分
之五十以下，並以達成淨零排放為努力
願景。

 淨零排放：指溫室氣體排放量與碳匯量達成平衡。

 碳匯：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單元或大氣中持續分離後，吸
收或儲存之樹木、森林、土壤、海洋、地層、設施或場所。

 碳匯量：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或大氣中持續移除之數量，
扣除於吸收或儲存於碳匯過程中產生之排放量及一定期間後再排放至大氣
之數量後，所得到吸收或儲存之二氧化碳當量淨值。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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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機制轉為管制機制

修法前 修法後

第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獎勵經公告之排放源，在

被納入總量管制前進行溫室氣體減量，得針對排
放源訂定效能標準。

前項效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排放源之設施、產品或
其他單位用料、產出、消耗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定
之，並定期檢討。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
事業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

放源，排放溫室氣體應符合效能標準。
前項效能標準及其檢查方式，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針對排放源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
產出、消耗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定之，並定
期檢討。

第二十二條第二項
中央主管機關應針對經執行抵換專案、先

期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及非總量管制公告之
排放源自願減量取得排放額度者，於資訊平台帳
戶登錄其排放額度、使用條件及使用期限。

第三條
十六、溫室氣體排放效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排放源別
或事業別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或
產出，公告容許排放之二氧化碳當量。

第三條
十三、效能標準：指排放源排放溫室氣體

所容許之排放總量、回收或破壞去
除效率、單位原（物）料、燃料、
單位里程及單位產品之排放量。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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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前 修法後

無 第二十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得對排放溫室

氣體之排放源，依排放之溫室氣體種類及數量，徵收溫室氣體排
放管理費。

前項溫室氣體排放管理費得分階段徵收，各階段之徵收時間、
徵收對象、收費費率、計算方式、徵收方式、申報、繳費流程、
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足之追補繳、收費之排放量計算方法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前條對公用事業徵收徵收溫室氣體排放管理

費，應扣除其提供排放源能源消費所產生之間接排放量。
前項間接排放量之溫室氣體排放管理費應向排放源徵收。

第三十一條
事業依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應繳納溫室氣體排放管理費者，

採行減量措施，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一定程度，得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減免溫室氣體排放管理費。

 徵收溫室氣體排放管理費(俗稱碳費) 僅供參考



7

 總量管制核配額度

修法前 修法後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取得核配額之事業，在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一定期間之排放量，不得超過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移轉期限日內其帳戶
中已登錄可供該期間扣減之排放額度。

第二十八條 第一項
事業具有納入總量管制之排放源，應在中央

主管機關規定期限內，於額度帳戶中繳回足供抵銷
前一年排放之額度，額度來源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免費核配、拍賣及配售之核配額

度。
二、於總量管制實施前自願採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

所取得之減量額度。
三、經移轉或交易取得之排放額度或減量額度。
四、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國外減量額度。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第二十八條
事業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於移轉期限日，帳戶中未登錄足供扣減
之排放額度者，每公噸超額量處碳市場
價格三倍之罰鍰，以每一公噸新臺幣一
千五百元為上限。

前項碳市場價格，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考國內
外碳市場交易價格定期檢討並公告之。

第五十五條
事業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未於期限

內繳回足供抵銷排放量之額度者，不足之額度每公
噸處新臺幣三千元之罰鍰，並通知限期繳回額度；
屆期未繳回者，按次處罰。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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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妥善審查環境影響評估開發案溫室氣體排放

量增量抵換方式，提出處理建議，以供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之參考，特訂定本原則。

二、適用對象

於環保署辦理下列開發行為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且涉及增加溫

室氣體排放量者：

（一）園區興建或擴建，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達五十公頃以上。

（二）工廠之設立（興建或增加生產線、擴建或擴增產能）。

（三）火力發電廠、汽電共生廠興建或添加機組工程。但以天然氣

為燃料者，不在此限。

109 . 03 . 27 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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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內容

開發單位應依開發行為類別及特性，以符合最大能源效率與最小

溫室氣體排放量之原則，於開發行為內採取最佳可行技術，納入環

境影響評估書件送審。

經採行最佳可行技術後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開發單位應於環

境影響評估書件承諾營運期間依本原則進行增量抵換，抵換比率每

年至少百分之十，連續執行十年。

前項增量抵換比率及執行期程，本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另

有要求者，依其決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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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抵換來源

（一）依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取得之溫室氣體減量額度。

（二）執行非屬送審開發行為之溫室氣體減量措施，得參考附錄一

至附錄六計算溫室氣體排放量減量，類別如下：

1. 燃煤或燃油設備改用天然氣或沼氣為燃料所減少之排放量。

2. 採用溫室氣體排放回收再利用或破壞去除技術所減少之排

放量。

3. 改造或汰換既有鍋爐所減少之排放量。

4. 汰換照明設備為高效率照明設備、汰換空調設備為高效率

空調設備、汰換老舊機車為電動機車所減少之排放量。

5. 其他經本署認可之減量作為。

前項抵換來源之抵換比例為一比一。但執行前項第二款減量且非屬送審

開發行為之關係企業者得以實際減量之一點二倍作為取得之溫室氣體抵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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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排放量增量計算方式及抵換作業執行成果提報相關規定(1/2)

（一）開發行為屬工廠設立、火力發電廠、汽電共生廠興建或添加

機組工程：

1. 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應以工廠、火力發電廠、汽電共生廠

之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記載之原（物）料燃料用量或產

品及其操作條件、操作期程規定等內容，估算溫室氣體直

接排放量，以契約容量估算外購電力或蒸汽量之間接排放

量，並以直接排放量及間接排放量加總為開發行為溫室氣

體排放量增量。

2. 開發單位應於其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記載之有效期限起始日起

三十日內，向本署提報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經本署審查通過後，

據以執行抵換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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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排放量增量計算方式及抵換作業執行成果提報相關規定(2/2)

（一）開發行為屬工廠設立、火力發電廠、汽電共生廠興建或添加

機組工程：

3. 開發單位應於每年抵換作業執行完成後三十日內，向本

署提報抵換作業執行結果。

4. 工廠、火力發電廠、汽電共生廠之固定污染源因設備之更

換或擴增、製程、原（物）料、燃料或產品之改變，重新

申請核發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時，應估算固定污染源操

作許可證變更前後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並依第二目及前

目規定，辦理抵換作業。

（二）開發行為屬園區興建或擴建者，以區內各別工廠、火力發電

廠或汽電共生廠為單位，由開發單位依前項規定之溫室氣體

排放量增量計算方式及抵換作業執行成果提報規定執行抵換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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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抵換量取得計畫規定

開發單位於開發行為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後，得開始執行溫室

氣體抵換量取得計畫。

溫室氣體抵換量取得計畫執行前，應向本署提出取得溫室氣體抵

換量執行對象、作法、執行期程及預估溫室氣體減量等，經本署審

查通過後執行。

溫室氣體抵換量取得計畫執行完成後六十日內，應將其執行成果

送達本署，經本署審查通過後據以核發抵換量。

環保署受理溫室氣體抵換量取得計畫後，應於三十日內完成審查。

前項計畫經審查不合規定或內容有欠缺者，應通知限期補正。

七、佐證資料應妥善保存五年備查。




